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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土地收购储备项目财务

审计报告

鄢信会专审字（2018）第 10 号

鄢陵县国土资源局：

我们接受贵单位的委托，对鄢陵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储备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提供真实、完

整的核算资料是鄢陵县土地储备中心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的相关要求，根据委托目的对该项目的相关资

料发表审计意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结合鄢陵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实

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查阅该项土地储备项目分析及项目土地储备预算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现将审计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鄢陵县人民政府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深化土地

制度改革。鄢陵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生态资源日渐改善，居住环境良好。

现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居住需求，必须拉大城市框架。为此鄢

陵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开展对城市核心区域土地收储项目，本项目已列

入鄢陵 2016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根据《鄢陵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待收储区域城市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该项目位于鄢陵县柏梁镇王岗社区

居民委员会四组等 7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该项目四至范围是：鄢陵县教

育园区以北、花博大道以西、鹤鸣湖风景旅游区以东、翠微路以南。



本次项目拟通过财政投入资本金和省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方式完成项目筹资。

二、审核情况

2017 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推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同年财政部公布

财预[2017]89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地方按照本地区政府性

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专项债券品种。

根据《通知》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

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

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一）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以城市核心区域的土地出让金作为还本付息的基础，通过鄢陵

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资金平衡方案》中的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

测算，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5.36 倍，能够满足资金筹

措充足性的要求。另外，此项目一方面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可满足土地储

备项目的融资需求，深化财政与金融互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更好

的发挥资金效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本次

项目与现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政策高度衔接，有利于防范

和化解专项债务风险，通过强化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市场化定价等市场

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化改革。

（二）资金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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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襄城县东区土地收储开发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豫博为评价字【2018】第 003 号

河南博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襄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托的对 2018

年襄城县东区土地收储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进行审核的审计机构，我所对本项目总体方案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总体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

设己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

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

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

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价仅供委托方了解 2018 年襄城县东区上地收储开发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情况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表（分别以 2018

年许昌市 GDP 目标增速 8%的 100%、90%、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公允的反映

了本项目募投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按照襄城县中长期规划的安排，襄城县城市化水平将逐步提高，周边地区的人

口和经济越来越向城市集中，经济社会活动日趋集约化和社会化，襄城县的地位和

作用将更加突出。随着襄城县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县城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为提

升襄城县的整体建设水平，按照襄城县县城建设总体规划，襄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受县委县政府的委托，拟对襄城东区 8宗土地供给 751.42 亩实行统一征收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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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划后在进行挂牌交易，实行公开招标拍卖。

本项目已被列入襄城县 2018 上地收购储备计划，根据《许昌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2006-2020)》、《襄城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待收储区域规划用途为

商住用地，本项目共涉及茨沟乡马窑村、三里沟村和库庄镇大颜庄土地 8宗，收储

面积 751.42 亩。

为实现此规划目标，由襄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进行土地收储实施，按照河南

省征地区片价测算土地收储成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24047.80 万元。

二、本项目应付本息情况

假设项目融资率 4.8%，期限五年，在项目存续期每年年末支付项目利息，自融资

之日起五年项目存续期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24047.80 24047.80 4.8% 1154.29

第二年 24047.80 24047.80 4.8% 1154.29

第三年 24047.80 24047.80 4.8% 1154.29

第四年 24047.80 24047.80 4.8% 1154.29

第五年 24047.80 24047.80 4.8% 1154.29

合计 24047.80 5771.45

三、销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本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通过土地出让实现。相应土地(襄城县东区 C7

号、C8 号、D1 号、D2 号、D10 号、D56 号、D57 号、D71 号 8 宗土地共计 751.42 亩)

全部位于襄城县东区，经查询襄城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出让信息，自 2017 年至今，襄

城县东城区共出让住宅商服地块 6宗，基准地价参考上述出让土地价格。

许昌市 2015-2017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 9.0%、

8.8%和 8.7%，近三年平均增速 8.8%,2018 年 GDP 目标增速为 8%，此次预测按照近三

年平均增速与 2018 年目标增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即增速 8%。

（2）销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本项目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改造地块土地自项目存续期第五年开始土地挂

牌交易，襄城县东区土地收储开发项目土地全部于一年内出售完毕，根据对委托方提

供的相关资料中预测的审核，分别以 2018 年 GDP 目标增速(8%)的 100%、90%、80%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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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项目存续期第五年土地挂牌交易的现金流入，考虑四项基本

政策成本、政府收益、政策性基金和可返还政府收益的情况，可用于资全平衡土地相

关收益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按 2018 年 GDP 目标

增速 8%的 100%

按 2018 年 GDP 日标

增速 8%的 90%

按2018年 GDP日标

增速 8%的 80%

襄城县东区土地

收储开发项目
52926.17 52534.12 52142.08

合计 52929.17 52534.12 52142.08

四、本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通过对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

况等的查询，本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为：按项目存续期第五年全

部出售完士地：按 2018年 GDP目标增速8%的 10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速的情况下，

本息覆盖倍数为 1.77：按 2018 年 GDP 目标增速 8%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

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76；按 2018 年 GDP 目标增速 8%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

的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75。

表 1-1：按 2018 年 GDP 目标增速 8%的 1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情况下的本息覆

盖倍数

表 1-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1154.29 1154.29

第二年 1154.29 1154.29

第三年 1154.29 1154.29

第四年 1154.29 1154.29

第五年 24047.80 1154.29 25202.09 52929.17

合计 24047.80 5771.45 29819.25 52929.17

本息覆盖倍数 1.77

表 2-1:按 2018 年 GDP 目标增速 8%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情况下的本息覆

盖倍数

表 2-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1154.29 1154.29

第二年 1154.29 1154.29

第三年 1154.29 1154.29

第四年 1154.29 1154.29

第五年 24047.80 1154.29 25202.09 52534.12

合计 24047.80 5771.45 29819.25 52534.12

本息覆盖倍数 1.76

表 3-1:按 2018 年 GDP 目标增速 8%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情况下的本息覆盖

倍数

表 3-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一年 1154.29 1154.29

第二年 1154.29 1154.29

第三年 1154.29 1154.29

第四年 1154.29 1154.29

第五年 24047.80 1154.29 25202.09 52142.08

合计 24047.80 5771.45 29819.25 52142.08

本息覆盖倍数 1.75

我所认为 2018 年襄城县东区土地收储开发项目，土地挂牌出让为后续资金回笼提

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 2018 年襄城县东区土地收储开发项目融资还

本付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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